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處理辦法 

112.3.27行政會報通過 

1.目的： 

對已經發生或已存在的意外事件（包括虛驚事件）予以及時處理和調查，防

止同類意外事件再次發生並盡可能降低意外事件可能造成的後果。 

2.範圍： 

適用於對本校範圍內意外事件（包括虛驚事件）的報告、調查和處理。 

3.權責： 

3.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單位或人員： 

督導校內工作者(如教、職、員、工與領有工資之學生等及到校作業之自

營作業者)及督促承攬商辦理傷害、殘廢、死亡等職業災害之調查處理及

統計分析。 

3.2 各單位： 

協助事故調查、擬定事故預防報告。 

3.3 人事室： 

協助發生事故教職員工與學生辦理保險理賠相關事宜。 

3.4 校安中心或教官室： 

依教育部規定及本辦法規定配合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單位或人員執行辦

法事宜。 

4.解釋名詞： 

4.1 立即：係指事件發生第一時間。 

4.2 初步書面備案：係指【事件調查與處理報告】簽名確認。 

5.作業內容： 

5.1 事件分類 

按人員傷亡、經濟損失和影響程度將事故分為虛驚事件、小傷事件、須送

醫事件、損失工作日事件、重大事件與職業病。 

5.1.1虛驚事件 

未造成財產損失或人員傷害的事件，但是倘若發生時的狀況稍有改

變， 即可能導致一般或重大事件。 

5.1.2小傷事件 

如撞傷淤青、割傷、灼傷…等，不需要送醫，但是須要包紮或者塗

藥的。 

5.1.3須送醫事件 

受傷人員需送醫包紮或手術，但隔日仍可繼續上班的，損失工作日

數未超過1天。 

5.1.4損失工作日事件（損失工作日達1天以上） 

未達重大事件之財產損失、人員傷害之事件。但人員工作損失日數

超過1天以上。 



 

5.1.5重大事件 

（1）發生死亡災害。 

（2）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 

（3）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且須住院治療。 

（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氨、氯、氰化氫、光

氣、硫化氫、二氧化硫等化學物質洩漏，發生勞工住院治療在

1人以上之災害）。 

（5）游離輻射事故。 

（6）大量危害物質（係指勞動部、環保署所規定之危險性、有害

性）外洩、環境污染。 

（7）重大財產損失（三百萬元以上）。 

5.1.6職業傷病 

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

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

害、失能或死亡。 

5.2事件的報告與應變 

發生事件時，事件現場人員或單位主管依規定報告職安負責處室，報告之

同時應採取相關應變措施以防止影響擴大。 

5.2.1虛驚事件 

事件發現者於事件發生後應立即報告給事件發生單位主管，由單位

主管再立即口頭或電話告知職業安全臨時小組，職安負責處室再依

事件性質知會相關單位，事件單位應7日內向職安負責處室提出初

步書面備案。 

5.2.2小傷事件 

事件發現者於事件發生後應立即報告給事件發生單位主管，由單位

主管再立即口頭或電話告知職安負責處室，職安負責處室再依事件

性質知會相關單位，事件單位應在3日內向職安負責處室提出初步

書面資料。 

5.2.3須送醫事件 

事件發現者於事件發生後應立即報告給事件發生單位主管，由單位

主管再立即口頭或電話告知職安負責處室，職安負責處室再依事件

性質知會相關單位，事件單位應在24小時內向職安負責處室提出初

步書面資料。 

5.2.4損失工作日事件 

事件發現者於事件發生後應立即報告給事件發生單位主管，由單位

主管再立即口頭或電話告知職安負責處室，職安負責處室再依事件

性質知會相關單位，事件單位應在24小時內向職安負責處室提出初

步書面資料。 



 

5.2.5重大事件 

（1）事件發現者應立即口頭或電話報告職安負責處室、事件發生單

位主管，職安負責處室立即知會校長等相關人員及相關單位，

同時展開救援。 

（2）發生死亡、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之事件、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

在一人以上，且須住院治療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職安

負責處室於事件發生8小時內向當主管機關報告。 

5.3事件調查 

事件發生後，職安負責處室或各單位主管應及時進行事件的調查，以查明

事件發生的原因、性質、經過、傷亡和經濟損失情況。 

5.3.1虛驚事件之調查 

由事發單位會同職安負責處室調查，事發單位填寫初步【事件調查

與處理報告】，職安負責處室再召集相關單位召開事件調查會議，

完成最終事件調查報告及提出改善計畫、事件責任認定等相關事

宜，防範措施追蹤完成方可結案。 

5.3.2小傷事件之調查 

由事發單位會同職安負責處室調查，事發單位填寫初步【事件調查

與處理報告】，職安負責處室召集相關單位召開事件調查會議，完

成最終事件調查報告及提出改善計畫、事件責任認定等相關事宜，

防範措施追蹤完成方可結案。 

5.3.3須送醫事件之調查 

由事發單位會同職安負責處室調查，事發單位填寫初步【事件調查

與處理報告】，職安負責處室召集相關單位召開事件調查會議，完

成最終事件調查報告及提出改善計畫、事件責任認定等相關事宜，

並報送校長，防範措施追蹤完成方可結案。 

5.3.4損失工作日事件之調查 

由事發單位會同職安負責處室調查，事發單位填寫初步【事件調查

與處理報告】，職安負責處室再召集相關單位召開事件調查會議，

完成最終事件調查報告及提出改善計畫、事件責任認定等相關事

宜，並報送並報送校長，防範措施追蹤完成方可結案。 

5.3.5重大事件之調查 

由職安負責處室和事發單位組織調查，事發單位填寫初步【事件調

查與處理報告】，職安負責處室再召集相關單位召開事件調查會

議，完成最終事件調查報告及提出改善計畫、事件責任認定等相關

事宜，並報送並報送校長，防範措施追蹤完成方可結案。若所在地

相關監督機構要求共同進行調查處理時，由校長或代表人會同所在

地相關監督機構共同進行調查處理。 

5.3.6職業病的調查 



 

職安負責處室會同所在地疾管局或職業病監督機構共同進行調查處

理。 

5.4事件處理 

5.4.1事件調查單位應在事件調查基礎上提出處理意見和防範措施之建

議。 

5.4.2對於事件的調查結果，應該與相關單位、人員進行溝通，讓相關人

員對於調查的結果能認同，也能清楚事件發生的原因、處理的方式

與預防再發的措施。 

5.4.3職安負責處室依【事件調查與處理報告】等資料向有關單位提出採

取防範措施要求，實施監督檢驗。 

5.4.4針對【事件調查與處理報告】中不可控因素改善可排除於5.4.3之規

定。例如：交通意外事故、天災…等其它因素。 

5.5事件調查結果應予以記錄並保存書面記錄。 

職安負責處室應將職災記錄依法申報中央主管機關，紀錄需留存三年以

上。 

6.相關資料： 

6.1職業安全衛生法 

6.2職業安全衛生施行細則 



 

事件發生 

 

工作場所負責人 

 

職業安全業務主管 

(總務主任） 

 

通知承攬商 

 

上級主管機關 

（教育局) 

臺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通報專線：2596-9928 

校安通報 

負責處室 

 

校長 

 

附表、通報流程圖 

發生以下職災之一時，應於8小時內進行通報 

1. 發生死亡災害者 

2.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 

3.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不含留院觀察) 

4.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備註：圖中「        」表示本事件雇主為承攬商，由承攬商進行通報。 

  



 

附表、事件調查與處理報告 

一、 災害類別： 

□墜落、滾落 □跌倒 □衝撞 □物體飛落 □物體倒塌、崩塌 

□跌倒 □衝撞 □物體飛落 □物體倒塌、崩塌 □跌倒 

□衝撞 □與有害物等之接觸 □感電 □爆炸 □物體破裂 

□火災 □不當動作 □其他 □無法歸類者  

二、 學校單位概況 

1.處室單位： 

2.發生災害地點： 

3.負責人：                            4.災害場所負責人：  

5. 聯絡人：                           6.電話： 

三、 災害概況： 

1. 災害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2. 災害類型（分類號碼）：  

3. 災害媒介物（分類號碼）：  

四、 罹災者概況：(確認有否領薪) 

1.姓名： 

2.罹災程度： 

五、 災害發生經過及現場概況： 

六、 災害發生原因分析： 

  直接原因 

  間接原因 

  基本原因 



 

七、 善後處理概況： 

八、 防止再發生對策： 

 

 

 

 

 

 

預定改善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九、 本災害違反法令事項： 

分送

名單 

單位主管 會辦單位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校長 

 
 

 



 

災 害 類 型 表 
代號 分類項目 6 被撞 12 與有害物等之接觸 18 其他 
1 墜落,滾落 7 被夾,被捲 13 感電 19 無法歸類者 
2 跌倒 8 被切,割,擦傷 14 爆炸 交 

通 
事 
故 

21 公路交通事故 

3 衝撞 9 踩踏 15 物體破裂 22 鐵路交通事故 

4 物體飛落 10 溺斃 16 火災 23 船艙,航空等交通事故 

5 物體倒塌,崩塌 11 與高溫,低溫接觸 17 不當動作 29 其他交通事故 

 

媒  介  物  分  類  表 

分類編號 
分類項目 

分類編號 
分類項目 

分類編號 
分類項目 

大 中  小 大 中  小 大 中  小 

1 動力機械    22 動力搬機械 4 營建物及施工設備 

   11 原動機       221 卡車    41 營建物及施工設備 

      111 原動機       222 堆高機       411 施工架 

   12 動力傳導裝置       223 事業內軌道設備       412 支撐架 

      121 傳動軸       224 輸送帶       413 樓梯,梯道 

      122 傳動輪       229 其他       414 開口部份 

      123 齒論    23 交通工具       415 屋頂,屋架,樑 

      129 其他       231 汽車,公共汽車       416 工作台,踏板 

   13 木材加工用機械       232 火車       417 通路 

      131 圓鋸       233 其他       418 營建物 

      132 帶鋸 3 其他設備       419 其他 

      133  鉋面鋸    31 壓力容器類 5 物質材料 

      139 其他       311 鍋爐    51 危險物,有害物 

   14 營造用機械       312 壓力容器       511 爆炸性物質 

      141 牽引機類設備       319 其他       512 引火性物質 

      142 動力鏟類設備    32 化學設備       513 可燃性氣體 

      143 打椿機,拔椿機       321 化學設備       514 有害物 

      149 其他    33 熔接設備       515 輻射線 

   15 一般動力機械       331 氣體熔接       519 其他 

      151 車床       332 電弧熔接    52 材料 

      152 鑽床       339 其他       521 金屬材料 

      153 研磨床    34 爐窯等       522 木材,竹材 

      154 沖床,剪床       341 爐窯等       523 石頭,砂,小石子 

      155 鍛壓鎚    35 電氣設備       529 其他 

      156 離心機       351 輸配電線路 6 貨物 

      157 錕合機,粉碎機       352 電力設備    61 運搬物體 

      158 輥筒機       353 其他       611 已包裝貨物 

      159 其他     36 人力機械工具       612 未包裝機械 

2 裝卸運搬機械       361 人力起重機 7 環境 

   21 起重機械       362 人力運搬機    71 環境 

      211 起重機       363 人力機械       711 土砂,岩石 

      212 移動式起重機       364 手工具       712 立木 

      213 人字臂起重機    37 用具       713 水 

      214 升降機,提升機       371 梯子等       714 特殊環境 

      215 船舶裝卸裝置       372 吊掛鉤具       715 高低溫環境 

      216 吊籠       379 其他       719 其他 

      217 機械運材、 索道機械、集
材裝置 

   39 其他設備 9 其他類 

      219 其他       391 其他設備    91 其他媒介物 

          911 其他媒介物 

       92 無媒介物 

       99 999 不能分類 


